
《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<关于化
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若干措施> 

的通知》政策解读 
 

一、政策背景 

自国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后，全国各地暴露出大量

城镇居民住房产权历史遗留问题。主要表现形式包括：无土地出

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等土地权属来源材料、擅自改变土地用途

或增加容积率、未通过规划许可或规划核实、未通过竣工验收备

案、欠缴土地出让价款或相关税费等多种情形，无法按照现行的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办理首次登记或转移登记，这是群众多

年来反映“办证难”的症结所在。 

2021 年初，自然资源部印发《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

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1〕1 号），为落实以人

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解决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“登记

难”，切实维护群众权益，就加快化解国有土地上已经出售的城

镇住宅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化解措施。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结合《关于印发<济南市关于妥善解决历史遗留无证建筑问题

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济遗留字﹝2021﹞1号），补充出台了《关

于印发<关于化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

（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（济自然规划发〔2021〕74 号），为解决城

市建设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有力的政策依据。 



二、主要依据 

1.自然资源部《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

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1〕1号） 

2.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加快解决民营企业土地房屋产权历

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（鲁自然资规〔2019〕3号） 

3.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化解城镇居民住房产权历史遗留问

题的指导意见》（鲁自然资规〔2020〕3号） 

4.《关于印发<济南市关于妥善解决历史遗留无证建筑问题

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济遗留字﹝2021﹞1号）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通知》共六大项，重点对于房屋、土地分别登记时期遗留

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。 

（一）对房屋买卖中购房人已履行完支付全部购房款、缴纳

税费等相应义务，因开发企业或有关单位营业执照被吊销或注

销等申请主体灭失，导致无法提交有效证件配合购房人办理不

动产登记的问题，可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履行一定的公告程序后，

直接为购房人单方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。 

（二）对房屋、土地分离登记期间，已分别办理房屋所有权

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不动产，在后续房屋转让时未同步办理土

地使用权转移登记，导致房屋、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问题，区

分出让和划拨方式取得土地，按一定流程办理“房落宗”手续，

为现权利人颁发房、地合一的权利证书。 



（三）对已取得城镇性质房屋所有权证独占宗地的项目，土

地权属来源资料不齐全，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，由不动产登记

机构进行权籍调查，按工作流程为现房屋权利人补办协议出让

手续并按房屋所有权证证载用途办理登记。 

（四）对 2003 年 5 月 28 日《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储备暂

行办法》(济南市人民政府令第 205 号)施行前，划拨土地上已取

得楼房房屋所有权“大证”(或本文件施行前已取得土地使用权

证，后期又办理楼房房屋所有权“大证”)的项目，房屋所在小

区大部分房屋已办理转移登记，原建设单位名下剩余的部分房

屋，现办理转移登记如何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问题，明确住宅房屋

按照现市税务部门价格认定系统中同一区域和位置房屋价格的

1%缴纳土地出让金，非住宅房屋按照建筑面积与楼面地价乘积

的 40%缴纳土地出让金。 

（五）对划拨土地上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，

因法院判决要求办理宗地内部分房屋转移登记，又不具备单独

分宗条件的非住宅房屋，在执行法院判决办理转移登记时如何

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问题，按照建筑面积与楼面地价乘积的 40%缴

纳土地出让金，在不动产权证书上记载土地性质为出让，不记载

宗地面积等内容。 

（六）对于房屋、土地分离登记期间，已办理了房屋所有权

证，但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独立成幢的房屋，因房、地权利主体

不一致，导致无法正常办理房屋抵押登记的问题，由抵押权人出



具知晓该房屋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，由此带来的风险自行承

担的书面声明后，为其办理抵押权登记，并在附记栏予以记载。 


